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决议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8 月 18 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独立董

事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 名。经与会独立

董事推举，会议由独立董事王宏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有关规定。经各位独立董事审议，会议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国投财务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经审核，国投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为公司提供丰富的金融服务选择和

支持。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可为公司获

取更多的资金保障，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相关风险评估报告和风险处

置措施能有效规避风险，关联交易协议主要条款符合相关规定。我们

一致同意该议案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购买董监高责任险有利于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

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益，促进公司管理层充分行

使权利、履行职责，有助于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审议该事项的程序

符合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实

际情况。鉴于公司董事、监事均为被保险对象，属利益相关方，全体

董事、监事均回避表决本议案，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 

 

 

独立董事：郑晓明 刘松 王宏峰  

2024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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